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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妥善处理国有粮食附营企业富余人员
分流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
吉政办发〔2005〕26号　　
	各市州、县（市）人民政府，省政府有关部门:


　　目前，全省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富余人员分流工作基本结束。根据《吉林省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吉政发[2004]30号）关于“按照统筹安排、分别实施的原则，搞好国有粮食工业、供应等附营企业改革”的总体要求，经省政府同意，全面启动国有粮食附营企业改革。国有粮食附营企业改革的具体办法，应按照《吉林省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关于进一步深化国有工业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吉国企改[2005]1号）有关规定进行。为确保做好此项工作，现就有关具体问题通知如下:

　　一、严格界定下岗分流人员
　　国有粮食附营企业已经纳入当地社保试点并轨范围,企业及其解除劳动关系人员审核工作已基本结束。这次国有粮食附营企业及符合分流条件的下岗职工的界定,以当地社保试点工作机构审核认定为准。

　　二、合理确定下岗分流人员经济补偿金标准
　　国有粮食附营企业解除劳动关系或终止劳动合同人员经济补偿金和生活补助费标准,原则上按照《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实施国有企业妥善处理下岗职工劳动关系促进再就业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吉政发〔2004〕29号)执行,有条件的地方,也可参照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富余人员分流补偿标准(经济补偿金加粮食行业安置补贴)执行。

　　三、多渠道筹措改革所需资金
　　有困难的国有粮食附营企业与职工解除劳动关系或终止劳动合同所需经济补偿金或生活补助费,按照《财政部、劳动保障部关于吉林、黑龙江两省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试点期间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财政补助资金管理问题的通知》(财社〔2004〕51号)规定,一、二类人员,由社保试点资金承担1/2,其余部分由地方财政和企业承担;三、四类人员,由社保试点资金承担1/3,其余部分由地方财政和企业承担。具体操作时,社保试点资金承担部分,要首先使用国有粮食购销企业竞聘上岗人员清理扣回的经济补偿金和生活补助费解决。企业拖欠职工的工资和社会保险费等其他债务,由企业自筹资金解决。各级粮食主管部门和国有粮食附营企业要通过转让土地使用权、出售国有资产、招商引资等多种方式,多渠道筹措企业分流富余人员所需资金。市、县级财政部门承担的经济补偿金和企业承担的经济补偿金或生活补助费到位确有困难的,可以由地方政府向省财政提出借款申请,经审核后,省财政给予借款支持。

　　四、规范细致操作
　　国有粮食附营企业下岗分流人员经济补偿金或生活补助费的计算方法、发放程序以及解除劳动关系或终止劳动合同接续社会保险关系等问题,原则上按照吉政发〔2004〕29号文件规定执行。同时可参照《吉林省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富余人员分流工作指导意见》(吉粮人联字〔2004〕82号)和《关于进一步解决好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富余人员分流工作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吉粮人联字〔2004〕101号)中的相关规定办理。

　　五、切实加强组织领导
　　国有粮食附营企业分流富余人员工作,政策性强、涉及面广、难度大。各级政府一定要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周密安排,把国有粮食附营企业分流富余人员工作纳入重要日程。各级粮食主管部门和国有粮食附营企业要集中精力做好附营企业富余人员分流的组织工作,既要加大改革力度,又要保持社会稳定。各有关部门要密切配合,积极支持,确保国有粮食附营企业改革顺利进行。

　　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二○○五年六月二十五日

